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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一、事项概述 

2016 年 3月 30 日，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签订整合增资协议的议案》、《关

于下属子公司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征

收补偿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省绵竹兴远特种化工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与相关各方签订《西昌永盛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与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整合之增资协议》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

协议书》。 

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3月 3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2 ）、《关

于下属子公司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征

收补偿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3）及《关于下属子公司签订整合

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4）。 

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前期已累计收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

政府第一期土地征收补偿款 2,000 万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2021 年 1 月 16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下属子公司整合增资事项进展及收到第一期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2）、《关于下属子公司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二、收到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的进展情况 

2016 年 8 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政府垫付 435,651.44 元解

决原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职工医疗保险事宜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由于新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目建设需要对原生产厂区的地面附着物、机器和电子设备全部进行了拆除处理。

经协商一致，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剩余补偿款中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美姑县人民政府承担 90%（3,792,913.704元），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承担 10%

（421,434.856 元）。 

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政府

土地征收补偿款 3,792,913.70 元。截止本公告日，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已累

计收到征收补偿款 23,792,913.70元整，该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全部补偿到位。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对公司及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获得的征收补偿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2、《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单》。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